
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十 五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葵 青 區 議 會  
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第 一 次 會 議 議 程 (二 零 一 零 ／ 一 一 )(修 訂 ) 

 
時    間  議 程  

編 號  
 

議   題 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1  通 過 二 零 一 零 年 二 月 十 一 日 第 六 次 會 議 記 錄 (二 零 零 九

／ 一 零 ) 
 

 2  跟 進 事 項  
 

  續 議 事 項  
 

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3  動 議 ： “葵 青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要 求 運 輸 署 及 九

龍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保 留 現 有 巴 士 路 線 34號 的

行 走 路 線 ， 避 免 更 改 而 對 居 民 構 成 嚴 重 影 響 。 ”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57及 57a／ 2009-2010號 ) 
 
動 議 人 ： 梁 子 穎 議 員  
和 議 人 ： 許 建 芹 議 員  
 

  介 紹 /諮 詢  
 

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4  興 建 上 坡 地 區 自 動 扶 梯 連 接 系 統 和 升 降 機 系 統 建 議 評

審 結 果  
(由 運 輸 署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1／ 2010-2011 號 ) 
 

下 午 三 時 十 五 分  5  青 衣 北 橋 與 青 衣 站 的 行 人 連 接 路  
(由 路 政 署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2／ 2010-2011號 ) 
 

下 午 三 時 四 十 五 分  6  二 零 一 零 至 二 零 一 一 年 度 運 輸 署 工 作 計 劃  
(由 運 輸 署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3／ 2010-2011號 ) 
 

  討 論 事 項  
 

下 午 四 時 十 五 分  7  通 過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一 零 /一 二 年 度 成 立 的 工

作 小 組 及 選 舉 各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 
(由 秘 書 處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4／ 2010-2011 號 ) 
 



時    間  議 程  
編 號  

 

議   題  

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 8  私 人 屋 苑 範 圍 內 興 建 供 公 眾 使 用 的 行 人 天 橋 的 管 理 及

保 養 的 責 任 問 題  
(由 梁 偉 文 議 員 及 潘 志 成 議 員 提 出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5 及 5a／ 2010-2011 號 ) 
 

  動 議 事 項  
 

下 午 五 時 正  9  動 議：“ 葵 青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強 烈 要 求 港 鐵 增

加 東 涌 線 月 票 惠 及 青 衣 居 民 、 在 非 繁 忙 時 間 (上 午 十 一

時 至 下 午 四 時 )增 設 長 者 全 程 優 惠 及 要 求 延 長 現 有 月 票

優 惠 。 ＂ 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6／ 2010-2011號 ) 
 

動 議 人 ：  雷 可 畏 議 員  
和 議 人 ：  譚 惠 珍 議 員 ,  MH、潘 小 屏 議 員 ,  MH、李 志 強 議 員 ,  

MH、 梁 偉 文 議 員 、 潘 志 成 議 員 、 羅 競 成 議 員 、  
  麥 美 娟 議 員  
 

下 午 五 時 十 分  10  動 議 ︰ “ 葵 青 區 議 會 強 烈 反 對 ｀ 港 鐵 ＇ 每 年 有 巨 額 盈

餘，還 要 增 加 票 價，要 求 ｀ 港 鐵 ＇ 凍 結 車 費，並 在 荔 景、

葵 芳 、 葵 興 、 大 窩 口 站 增 加 月 票 優 惠 ， 與 民 共 困 。 ＂ 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7／ 2010-2011號 ) 
 

動 議 人 ：  林 翠 玲 議 員  
和 議 人 ：  黃耀聰議員、許建芹議員、賴芬芳議員、  
  盧慧蘭議員、梁子穎議員  
 

  報 告 事 項  
 

下 午 五 時 二 十 分  11  葵 青 區 交 通 意 外 報 告 (1.2.2010- 31.3.2010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9／ 2010-2011 號 ， 會 上 提 交 ) 
 

下 午 五 時 二 十 五 分  12  路 政 署 過 去 兩 個 月 內 完 成、正 在 施 工 或 規 劃 在 未 來 六 月

個 動 工 的 主 要 交 通 改 善 工 程 項 目 及 時 間 表 (截 至 二 零 一

零 年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) 
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10／ 2010-2011 號 ) 
 

下 午 五 時 三 十 五 分  13  工 作 報 告  
 
(a) 道 路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 
 (沒 有 文 件 提 交 ) 
 



時    間  議 程  
編 號  

 

議   題  

(b)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工 作 小 組  
 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11／ 2010-2011 號 ) 
 
(c) 西 葵 涌 交 通 重 組 工 作 小 組 (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) 
 (8.2009-4.2010) 
 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12／ 2010-2011 號 ) 
 
(d) 跟 進 青 敬 路 有 蓋 行 人 通 道 工 作 小 組  
 (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) (10.2009-6.2010) 
 (交 通 及 運 輸 文 件 第 13／ 2010-2011 號 ) 
 
(e) 跟 進 葵 涌 215 地 段 發 展 計 劃 鄰 近 交 通 問 題 工 作 小 組

 (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) (12.2009-8.2010) 
 (沒 有 文 件 提 交 ) 
 
(f) 南 葵 涌 交 通 改 善 工 作 小 組 (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) 
 (2.2010-10.2010) 
 (沒 有 文 件 提 交 ) 
 

下 午 五 時 四 十 分   其 他 事 項  
 

下 午 五 時 四 十 五 分 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二 零 一 零 年 六 月 十 日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 

(備 註 ： 每 名 委 員 在 每 一 項 介 紹 ／ 諮 詢 及 討 論 事 項 的 議 程 中 ， 最 多 可 發 言 兩 次 ， 每
次 不 可 超 過 兩 分 鐘 。 在 報 告 時 間 內 ， 每 位 委 員 只 可 就 個 別 跟 進 事 項 發 言 一
次，限 時 兩 分 鐘。每 項 議 題 將 按 議 程 編 訂 的 時 間 進 行 討 論，請 委 員 留 意 其 發
言 時 間 ， 以 避 免 會 議 超 時 進 行 。 ) 

 
葵 青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 


